
采购需求 

前注： 

1）本说明中提出的技术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

提供满足用户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

须经磋商小组评审认可； 

2）供应商应当在响应文件中列出完成本项目并通过验收所需的所有各项服务等

明细表及全部费用。成交供应商必须确保整体通过用户方及有关主管部门验收,

所发生的验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应自行勘察项目现场，如供应商因

未及时勘察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漏项废标、或成交后无法完工，供应商自行承

担一切后果； 

3）如对本磋商文件有任何疑问或澄清要求，请按本磋商文件“供应商须知前附

表”中约定方式联系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或在接受答疑截止时

间前联系采购人，否则视同理解和接受，磋商后安徽安天利信工程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不再受理对磋商文件条款提出的质疑。 

 

安徽省民政厅省级社会组织评估项目 

一、项目概况 

根据民政部《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39 号）和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

见》（皖办发〔2017〕28号），按照政府指导、社会参与、独立运作总体要求，建

立社会组织评估指标体系，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评估制度，形成组织健全、

程序完备、操作规范、运转协调的评估工作机制，发挥评估的导向、激励和约束

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二、服务需求 

  1.完成不少于 60个省级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

评估工作。 

  2.评估工作按照组织类型的不同，实行分类评估：社会团体、基金会实行综合

评估，评估分值为 1000 分，评估内容包括党的建设、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

作绩效和社会评价等指标，成交供应商要严格按照《安徽省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



法》组织评估；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规范化建设评估，评估分值为 1000 分，评

估内容包括党的建设、基础条件、内部治理、业务活动和诚信建设、社会评价等

指标，成交供应商要严格按照《安徽省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组织评估。 

  3.成交供应商要组织评估专家组，制定评估方案，对每一个申报参加评估的社

会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和材料审查，按照评估内容，提出初步评估意见提交评估委

员会审定，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对社会组织综合评估。 

4.全部评估工作结束后，要提交综合评估报告并经采购人审核通过。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经费不超过 24万元，预计评估 60个省级社会组织，每评估一个社会组织

补助不超过 4000 元，含专家费、会议费、印刷费、交通费、通讯费、牌匾和证

书制作费等，费用实行定额补助、包干使用。 


